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公务用车租赁服务资格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
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项目
二、服务内容
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根据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实际公务用车需求，不定量、不定期租用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等车辆及相应随车驾驶劳务服务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我单位提出需求后，服务供应商须24小时内予以响应，并在要求时间内提供车辆。
2.用于租赁服务的车辆保险及年检均合法有效，车容车貌良好，车内环境卫生清洁，车内配有瓶装水、干纸巾、湿纸巾、清洁袋、雨伞、充电线等设施。
3.驾驶劳务人员具有相应驾驶资格证书。
4.全部车辆需按照规定进行车辆检测和维护保养，保证车辆技术性能良好、符合安全行驶条件。
四、项目预算
此次项目经费预算24万元（含税），按实际租赁情况据实结算（付款方式以合同为准）。
五、租赁费用的计算与支付
（一）纯车辆租赁费用的计算
纯车辆租赁费用=日租金额×天数+停车费+路桥费+车辆能源费用（如汽油\柴油费用，充电费用等车辆交付使用时车辆使用能源应为满载状态）。
1.路桥费、停车费及车辆能源费由提供租赁服务的成交供应商先垫付，结算时由我单位一并支付。
2.如果租赁时间不超过4小时，按半日租金计算，即租赁费用=日租金额×50%+停车费+路桥费+车辆能源费。
（二）含司机租赁费用的计算
含司机租赁费用=日租金额×天数+停车费+路桥费+司机住宿费×天数（若有）+超时费（若有）+超公里费（若有）。
1.路桥费和停车费由提供租赁服务的成交供应商先垫付，结算时由我单位一并支付。
2.如果租赁时间不超过4小时，按半日租金计算，即租赁费用=日租金额×50%+停车费+路桥费+超公里费（若有，超100千米的部分按投标报价超里程标准价计算）。
（三）租赁费用的结算
成交供应商应向我单位提供结算资料，包括：租车费用构成说明、租车期间每日的车辆定位系统记录、路桥费、车辆能源费（纯车辆租赁时提供）和停车费记录（根据实际情况）、发票等。
六、租赁报价的要求
	车型
	日租金额（最高限价）
	司机
住宿费

	
	包8小时，200千米
	超时
（元/小时）
	超里程
（元/千米）
	

	小轿车
（5座）
	丰田凯美瑞或同类档次
	配驾驶员：580
	50
	2
	每晚不超过200元，以发票金额为准，发票金额高于200元只报200元；

	
	
	不配驾驶员：380
	车辆能源费用（如汽油、柴油费用，充电费用等。车辆交付使用时，车辆使用能源应为满载状态）
	

	商务车
（7座）
	别克GL8或同类档次
	配驾驶员：680
	50
	2
	

	
	
	不配驾驶员：480
	车辆能源费用
（如汽油\柴油费用，充电费用等车辆交付使用时车辆使用能源应为满载状态）
	

	中型普通客车
	11座
	配驾驶员：800
	60
	4
	

	中巴
	15—19座
	配驾驶员：1200
	100
	6
	1.广州、深圳每晚300元
2.地市级每晚240元
3.县级市每晚200元。

	大巴
	33-45
	配驾驶员：1350
	100
	8
	

	大巴
	49-53
	配驾驶员：1500
	100
	9
	


1.报价以人民币为单位报价。以上最高限价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租金、限时内司机费用、里程内燃油费、车辆运行时所发生的车辆折旧、违章罚款、维修费、保养费、燃油费、保险费、管理费、服务费、通讯费、人员薪资、司机超时加班费、节假日加班费等，不含司机住宿费、停车费、路桥费。成交供应商以其报价作为履约执行价（封顶价），成交供应商也可以在结算时另外给予价格优惠。
　供应商价格（日租金额）不得超出对应车型的最高限价。否则，其将被拒绝。
　报价（日租金额）必须是确定的数值，不得存在区间值（如XX～XX）。否则，其将被拒绝。
　2.超时和超里程单价为标准价，若同时出现超时与超里程时，累计计算费用，入围供应商统一按此标准执行，不需另行报价。
　3.司机住宿费按表中对应标准执行。
七、服务商资质要求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第22号）的规定；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；
3.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无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情形；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八、项目成交原则
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，以综合评分法确定成交服务商。我院采购评审小组按照《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项目综合评分标准》（见附表）综合评分，按总评分排名确定1家租赁服务商。
九、项目付款方式
根据实际公务用车使用需求，按实际产生费用结算，每季度结算一次。
十、项目报价材料
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2.有效的经营许可证明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报价单（见下附件），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新能源车、中型普通客车、大客车日租赁金额（包8小时，200千米）；
4.车辆情况（车型、保险资料及车辆外观、内饰图片）；
5.公司业绩及服务人员情况；
6.响应时间及提供租车服务时间的承诺书；
7.其他证明资料。










附件
不同车型租赁报价单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类别
	座位数
	租赁价
	备注

	小轿车
	5座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配司机费用：租赁价包含8小时司机服务和200公里；不包含路桥费、停车费、住宿费。

不配司机费用：租赁价纯租车价及接送车费用，不含车辆能源费用、路桥费、停车费。

	
	
	不配司机：   元/日
	

	商务车
	7座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

	
	
	不配司机：   元/日
	

	中型普通客车
	11座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

	中巴
	15—19座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

	大巴
	33-45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

	大巴
	49-53
	配司机：     元/日
	

	合计
	
	



供应商代表签字（或私章）加盖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2
不同车型租赁报价单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